
【總務處-出納組】 

工作項目 小額支付管理作業(使用【零用金管理系統】付款) 承辦員 陳嘉寧 

法令依據 出納管理手冊－第六章 分機 82076 

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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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時程 
隨時 

使用表單 
1.銀行匯款清單 
2.零用金清單(先併清單) 

注意事項 

1. 核對支出憑證黏存單時，確認憑證金額、所得格式及受款人資料與系
統是否相符。 

2. 核對完畢後，依序填寫匯款清單序號於支出憑證黏存單上並加蓋委託
匯款日期章。 

3. 將支票及銀行匯款清單交予銀行後，於當日下午三點半後發送 email
入帳通知予受款人。 

 


